
納稅義務人

●定義：指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之人，分為自然人（個人）及法人。 

     1、自然人（個人）又區分為：

     （1）「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指下列 2 種（居住者個人→結算

                  申報）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

　　　　　 合計滿 183 天者。

     （2）「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指前向規定以外之個人。(非

                  居住者個人→就源扣繳)

     2、法人又區分為：

     （1）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居住者法人）

     （2）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非居住者法人）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財政部1010927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

令 ) 

自 102年 1月 1日起，所得稅法第      7      條第2項第1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其認定原則如下：

一、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

（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

      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二、前點第2款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

    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財產所

    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

（一）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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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四）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外僑之扣繳

〔一〕 1.非居住者：一課稅年度內未住滿 183 天〔始日不計  ，末日計  (行政程

                                    序法§48)。入出境多次者，累積計算，以實際居留為準〕

       2.居住者：一課稅年度住滿 183 天〔含 183 天〕。

〔二〕183 天之判斷：我國境內居留之外僑，縱上年度已按居住者申

            報納稅，而繼續居住至次一年度時，仍應重新計算次一年度之

            日數。

財政部 67/01/20 台財稅地 30456 號函

外僑居留期間之判斷及來源所得之課稅方式

外僑來我國居住，其所取得之我國來源所得，究應按非居住者扣繳，抑按居住

者扣繳，可由扣繳義務人就外僑之護照簽證或居留證，所載居留期間判斷。其

屬因職務或工作關係核准在我國居留在一課稅年度內滿183天者，自始即可按

居住者扣繳率扣繳，如離境不再來我國時，其於一課稅年度在我國境內實際居

留天數合計不滿183天者，再依「非居住者」扣繳率核計其扣繳稅額，就其與

原扣繳稅額之差額補徵。

〔三〕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給付非居住者薪資所得其扣繳為 18%，惟全月工

　　　資在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之 1.5倍以下，每月按 6%扣繳率扣繳。

【107年 01/01起基本工資為22,000元，給付33,001元以上適用 18%】

〔四〕非居住者之薪資因離（職）境而提前給付，或每月薪資給付日適逢假日

      而提前於假日前一上班日或延後至假日後一上班日給付，致發生跨月給

      付者，該提前或延後給付之薪資，得併入原應給付日所屬月份之薪資計

      算應扣繳稅額，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法扣繳，免併入實際給付月份

      之薪資計算應扣繳稅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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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981009 台財稅字第 09804080300 號函】

所得稅法第11條第1項

本法稱執行業務者，係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產士

、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23款

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但全年合

計數以不超過十八萬元為限。

財政部881116台財稅第881957787號函 

非境內居住者有稿費等收入亦得適用定額免稅規定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有所得稅法第      4      條第1項第23款規定之所得者，

得適用該款但書關於18萬元定額免稅之規定。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 5（91.11.13.修正）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所稱稿費、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收入，指

以本人著作或翻譯之文稿、樂譜、樂曲、劇本及漫畫等，讓售與他人出版或自

行出版或在報章雜誌刊登之收入。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所稱版稅，指以著作交由出版者出版銷售，按銷

售數量或金額之一定比例取得之所得。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規定之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

講演之鐘點費收入，均屬執行業務所得。

財政部740323台財稅第14917號函 

二、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聘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所給之鐘點

費，屬所得稅法第      4      條第23款規定之講演鐘點費，可免納所得稅，但如與稿費

、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全年合計數，超過新臺幣 180,000元以上

部分，不在此限。

三、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講習會，及

第 3 頁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E5%89%B5%E4%BD%9C%E6%89%80%E5%BE%97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E5%89%B5%E4%BD%9C%E6%89%80%E5%BE%97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E5%89%B5%E4%BD%9C%E6%89%80%E5%BE%97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14.htm#%E5%9F%B7%E8%A1%8C%E6%A5%AD%E5%8B%99%E6%89%80%E5%BE%97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1/a01004.htm
http://kmsr02/kbfind/kbtax/mof/aa/a02/a02008e.htm


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發給之鐘點費，屬同法第      14

條第1項第3類所稱薪資所得。該授課人員並不以具備教授（包括副教授、講

師、助教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

區別：

演講鐘點費：聘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所給之鐘點費，與職務無相關，未強制

            參加→執行業務所得

授課鐘點費：聘請授課人員於各項訓練班、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活動講授課程所

            發給之點費，與業務相關，具進修性質或屬強制參加→薪資所

            得。

例如：●業務講習會、訓練班及其他類似其有招生性質之活動，其需照排定之

        課程上課，如果排定之講授課程名為專題演講，但因係在上課場合為

        之，有上課之性質者，應與演講鐘點費有別，屬薪資所得。

      ●會計師事務所為倡導會計、財稅相關之法令規定，舉辦各種法令講習

        會，經排定課程並聘請授課人員講授相關之法令條文，給付授課人員

        之報酬屬薪資所得。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24款

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學術團體辦理各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學考試，

發給辦理試務工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用。 

財政部681108台財稅第37870號函 

大專院校論文指導費及教師升等審查費可定額免稅∕論文或學科考試之車馬費

閱卷費試務工作費免稅 

大專院校博、碩士班研究生撰寫論文，發給論文指導教授之「論文指導費」及

學校教師升等審查著作時發給審查人員之「審查費」，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23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博、碩士學位考試時，發給參與論文口試教授或論

文筆試閱卷教授之「論文考試車馬費」，發給參與學科考試命題、監考、閱卷

教授之「學科考試車馬費」，及附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發給辦理試務

人員之「試務工作費」，發給閱卷教授之「閱卷費」，亦可適用所得稅法第4

條第24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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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代金

近來因本市某機關內部有人員反映其領取之薪資所得未減除實物代金，該單位

檢視後發現因承辦人員異動，致多年來皆未辦理實物代金相關作業 

實物代金僅限初任公職時符合資格者才享有，不得嗣後增加；例如眷屬實物代

金子女限於未成年或成年且在學，一旦不符條件即被剔除資格，即使新子女出

生也不得再增加；另外補充說明，實物代金是「免稅額」的概念，從原本應領

的薪資總額中減除，並不是外加的「補助款」

84/07/01起取消實物代金，故初任公職時間如果在84/07/01以後，一律沒有

實物代金；

78/07/01起實物代金逐年併銷，故初任公職時間若在78/07/01~84/06/30之間

，依其初任公職時間不同，可減除之實物代金有所差異(房租津貼/本人實物代

金/眷屬實物代金)

■加班費

加班費徵免稅規定(74/05/29 台財稅第 16713 號、74/11/13 台財稅第 24778 號函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1/03/06 勞動二委員會 91/03/06 勞動二字第 0910010425 號

函、勞動基準法)

1.延時工作之加班費只要不逾限，不論員工性別、本國籍、外國籍勞工或非勞

基法適用行業皆可比照適用免稅。

2.延長工作時間每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自 107 年 3 月 1 日起，經工會同意，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工作時間每月不得超過 54小時，每 3 個

   月不得超過 138小時。

3.國定假日、特別休假日：8小時範圍內，雖屬加班，但不計入 46小時總時數

  ，超過 8小時部分須計入。

4.休息日加班一律計入 46小時總數內，時數計算規定如下：

 (1)107/03/01 以前：以領取加班費時數計入〔例如加班 6小時，修正前勞基法

      第 24 條規定加班逾 4小時以 8小時計，以領取加班費之 8小時計入 46小時

   額度〕。

 (2)107/03/01 以後：以實際加班時數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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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使員工於例假日出勤，公司須向公會及勞工局報

 備，當日工作不計入時數均屬免稅，亦免計入46小時總時數。

6.非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使員工於例假日出勤，自屬違法；惟員工已

  有於例假日工作之事實，其工時未超過 8小時部分仍屬免稅，且不計入每月

  延長工時總時數，超過 8小時部分則應計入46小時限額。

7.颱風假非屬法定強制假日，公司可自行決定是否放假。除颱風假當日適逢國

  定假日、例假日或特別休假日等可適用財政部74/05/29台財稅第16713號

  函之情況外，若該日為工作日，且員工照常出勤，所領之報酬屬正常執行職

  務所領之薪資，非屬加班費，並無免稅規定；若員工當日有加班事實，且加

  班費金額符合勞動基準法規範，則可參照財政部74/11/13台財稅第 24778

    號函，超過 8小時部分之時數係屬免稅加班費，且不計入 46小時。

為雇主執行職務支領加班費免納所得稅之標準 (財政部740529台財稅第16713

號函)

 二、公私營事業員工，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

第 32 條規定「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限度內支領之加班費，可免納所得稅

。 

三、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國定假日、例假日、特別

休假日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前列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免納

所得稅，其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之內。

 

因颱風及天然災害放假地區執行職務支領之加班費時數不受限制 (財政部

741113台財稅第24778號函)

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發生颱風及其他天然災害，經主管機關公布

該地區為「放假日」，仍照常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

免納所得稅，其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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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 107/01/02 台財稅字第 10604704390 號令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 

自106年度起，外國營利事業（外國機關團體比照適用）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

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境內買受人（包括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所

取得之報酬，相關課稅規定如下： 

一、所稱「電子勞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之 1 規

定，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由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使用之勞務。 

（二）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而於網路使用之勞務。 

（三）其他經由網路或電子方式提供使用之勞務。 

二、電子勞務銷售模式 

基於課徵所得稅目的，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主要區分為「提供平

臺服務之電子勞務」及「提供非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例如銷售電子書、標準

化軟體、線上遊戲、音樂影視、廣告、雲端儲存運算、線上課程等）」兩類型

，其經營模式說明如下： 

（一）經營「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之外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外國平臺

業者），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網路虛擬商店），供境內外買賣雙方經由網路

或其他電子方式進行交易，並向使用該平臺者收取平臺服務手續費。

（二）經營「提供非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之外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外國非

平臺電子勞務業者），銷售其提供買受人使用之電子勞務模式包括：

  1.透過自行架設之網站銷售電子勞務，並自行向買受人收取銷售價款。

 2.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電子勞務，自行向買受人收取銷售價款，買賣雙方

        或一方另行給付外國平臺業者手續費。 

  3. 透過外國平臺業者銷售電子勞務，未自行收取而係由該平臺業者收取銷售

　  價款者，該平臺業者於扣除手續費後將剩餘價款交付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

        業者。

三、我國來源收入認定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所得稅法第八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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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及其勞務與我國之經濟關聯性認定我國來源收入如下：

（一）外國營利事業於我國境外產製完成之商品（例如單機軟體、電子書等）

，僅改變其呈現方式，以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

裝置供我國境內買受人使用之電子勞務，其取得之報酬非為我國來源收入。但

需經由我國境內個人或營利事業參與及協助始可提供者，其取得之報酬為我國

來源收入。

（二）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提供即時性、互動性、便利性及

連續性之電子勞務（例如線上遊戲、線上影劇、線上音樂、線上視頻、線上廣

告等）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其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三）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有實體地點使用之勞務（例

如住宿服務、汽車出租服務），無論是否透過外國平臺業者，其取得之報酬，

依所得稅法第      8      條第3款及第9款規定，其勞務提供或經營地點在我國境外者

，非為我國來源收入。

（四）外國平臺業者於網路建置交易平臺供境內外買賣雙方進行交易，買賣雙

方或其中一方為我國境內個人、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其向買賣雙方所收取之

報酬為我國來源收入。

四、所得計算規定

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依前點規定認定之我國來源收入，依下列規定

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及按利潤貢獻程度計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

（一）相關成本費用減除規定

  1.可提示帳簿、文據供核者，以前開我國來源收入核實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

 之餘額計算所得額。 

  2.無法提示帳簿、文據，但可提示合約、主要營業項目、我國境內外交易流

    程說明及足資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核定其主要營業項目者，以前開我國來

    源收入按該主要營業項目適用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所得額，其經核

    定屬經營「提供平臺服務之電子勞務」者，淨利率為30%。

  3.不符合前2目規定者，以前開我國來源收入按稽徵機關核定之淨利率30%

    計算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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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稽徵機關查得實際淨利率高於依前2目規定核定之淨利率者，按查得資料

    核定。

（二）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部分交易流程在我國境外者，依下列規

定認定我國境內交易流程對其總利潤貢獻程度（以下簡稱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1.可提示明確劃分我國境內及境外交易流程對其總利潤相對貢獻程度之證明

    文件（如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移轉訂價證明文件、工作計畫紀錄或報告

    等）者，核實認定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2.其全部交易流程或勞務提供地與使用地均在我國境內（例如境內網路廣告

    服務）者，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100%。　

　3.不符合第1目及非屬前目規定情形者，其境內利潤貢獻程度為 50%。但稽

    徵機關查得實際境內利潤貢獻程度高於 50%，按查得資料核定。

五、課徵規定

（一）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其跨境銷售電

子勞務，依前點規定計算我國應課稅之所得額，依所得稅法第      73      條第1項前段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60      條規定，課徵方式如下：

  1.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

    按「給付額」依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但該外國營利事業依前點規定向

    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其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者，得以我國

    來源收入依該淨利率及貢獻程度計算，按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  

  2.非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例如買受人為我國境內個人

    、境外個人或營利事業給付）者，應由外國營利事業自行或委託代理人於

    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依有關規定申報納稅。

（二）前開外國營利事業如為平臺業者，應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依前款規定

課徵所得稅。其收取銷售價款後如將部分價款轉付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

得提示相關合約及轉付價款證明，其轉付價款為外國非平臺電子勞務業者之我

國來源收入者，並應提示已完納我國所得稅之證明文件（例如就源扣繳證明）

，向稽徵機關申請以其收取之銷售價款減除轉付價款後之平臺手續費，依前款

規定課徵所得稅。外國平臺業者就轉付價款扣繳稅款時，得以外國非平臺電子

勞務業者依前點規定經稽徵機關核定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按前

款第1目但書規定扣取稅款，於每月10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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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彙報稽徵機關其轉付價款扣繳稅款計算資料。

六、自 106 年度起，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已被扣繳之稅款與依第 3

點至第 5 點規定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實際所得額或淨利率、境內利潤貢獻程度或

轉付比率計算之應扣繳稅款不同，致有溢繳之扣繳稅款者，得自取得收入之日

起 5 年內，自行或委託代理人，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 

七、大陸地區個人或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取得之臺灣地區來源收入，準

用本令規定辦理。 

八、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如有藉法律形式虛偽安排，適用

本令有關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課稅規定，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

務者，稽徵機關應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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